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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额诉讼程序自实行以来，在缓解我国实务办案压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

我国小额诉讼制度因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和体系建构，其制度弊病在实践中表

现得也很明显，改善小额诉讼程序的任务已迫在眉睫。本文作者通过归纳分析

小额诉讼程序自诞生以来的立法和适用现状，剖析小额诉讼如今适用率较低的

真实原因，总结并归纳出该程序在法律定位模糊、程序规制缺失、救济制度匮

乏等多方面的不足之处，通过比较域外制度经验分析研究，针对小额诉讼存在

的上述不足之处，提出具体的改善建议，为日后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完善

提供些许改进方向和重塑角度。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程序救济；标的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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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民众的法律意识

也随之不断增强，通过司法途径予以维权、解决纠纷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

民事纠纷也随之呈现增发的趋势，法院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办案压

力。保证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保障司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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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同样不可忽视。因此，为平衡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自 2012 年开始，我国正式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民诉法中，该类新增程序的确

立对于解决实体纠纷和司法效率的平衡与冲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程

序自诞生以来，其实际运用率并不高，王亚明教授曾通过查询裁判文书网在 

2013—2020 年内公开的所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结的案件后发现，自 2012 年小

额诉讼程序确立以来，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总体适用率维持在 2% 以下，而这

和最高院最初预设的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应当占比我国民事一审案件总体量的

30% 的理想情况存在极大的现实差距，自此，如何提高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率，

成了学者们努力渴望破解的难题，本文的创作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意义一方面在于其可以解决某种特定类型的纠纷，另

一方面其通过自身适用案件的特别性，将某种特殊案件分流出来，以此构造出

多元化的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由此减轻传统普通程序的诉讼压力，从而使普

通程序得以实现程序的公正，而通过小额诉讼程序的简化处理，使得一部分案

件快速被审结，由此提升了整体的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的效益化。a 但是实务中

小额诉讼程序的低适用率使得最初立法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初衷无法实现，

实务与理论间的鸿沟致使理论仿佛一纸空谈，故研究分析小额诉讼的现状及困

境后，提出解决方法来跨越这重困境，这对于完善理论体系，弥补理论与现实

的差距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二、概述

小额诉讼程序最初诞生于美国，之后受其影响，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欧洲的

大陆法系国家皆相继在本国内引进了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此后受大陆法系的影

响，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相继引入了小额诉讼程序的相关制度内容和

程序理念，上述域外的国家和地区，在引入小额诉讼制度后结合各自的司法环境，

对小额诉讼程序予以改良和移植，最终均发展出适应本国社会形势和司法环境

a　王亚明，周琴琴．繁简分流改革下的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困境与完善进路［J］．贵州省党校学

报，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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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额诉讼制度，例如英美法系的国家，发展创设出小额诉讼法庭、小额案件

速裁庭等专门负责审理小额诉讼案件的审判机构，由此排解了普通案件的审判

压力。韩国则是将小额诉讼程序完全取代了简易程序来予以适用，通过立法对

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和构造进行详细的规定，使之成为区别于普通程序的第二

种民商事程序来被法官加以适用。a 日本的做法不同于韩国，则是将小额诉讼

程序作为区别于原有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第三种独立程序来予以适用，以

此来寻求日本司法界希望达成的“司法大众化”的目标，一方面将司法救济下

放到底层社会，使底层人民能够真正地得到司法的帮助，同时另一方面也通过

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来提升司法的整体效率。b 虽然各国的小额诉讼制度的适

用情况和研究程度并不相同，但对于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本土化研究都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学界对于小额诉讼存在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c 虽

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但二者都认同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初衷是

为了对数量繁多的案件进行分流，使 “标的额小，案情简单”的案件能够快

速得到处理，由此来缓解法院办案压力大的困境、以便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小额诉讼程序的确立真正体现了我国推崇的“司法为民”的正义价值。它

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提高诉讼的效益和保障诉权的平等。设想如果一段诉

讼程序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结束，过长的诉讼时间势必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

而急于渴望得到纠纷解决的当事人便会因为程序的烦琐而放弃实现部分其本应

该享有的利益，来换取诉讼程序进程的加速，利用“成本—收益”模型来对此

现象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寻求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的方式在整体效果上对于

a　胡建波．小额诉讼程序之比较与借鉴［J］．当代法学，2002（8）：99-102．

b　姬广勇．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三个维度［J］．人民法院报，2021-07-15．

c　理论界所广泛讨论的小额诉讼程序，它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小额诉讼程序和普

通程序并无严格区别，二者仅仅是诉讼标的额和简易程度的不同。而狭义的小额诉讼程序则是指一种以

提高办案效率促进司法服务大众为目的的，正在发展的未成熟的诉讼程序，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

各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在司法改革中创建的一种新型程序，是有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而独立运

作的诉讼程序，也是当今司法改革极力倡导建立的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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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来讲，并不是盈利的一件事情。a 而小额诉讼程序的最主要特性便是其

程序的高效率性，其主要通过限制上诉权、简化程序流程等方式平衡司法正义

价值与司法效率价值，由此使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对于当事人而言具有盈

利性。

三、发展现状

（一）立法现状

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进程，最初可以追溯到 2009 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中规定用 5，000 元

以下的金钱民事纠纷界定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范围。这一划分因没有考虑到中

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而在后续向社会公布吸收群众意见时，饱受群众

批评，同时也遭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严重质疑。此后，2012 年修改的民事诉讼

法虽然一改以往的用简单的、确定的 5，000 元金额标准来界定是否适用该程序，

但条文中仍不见任何关于小额诉讼案件的适用范围、当事人的救济程序等相关

事项的描述。由此可知，彼时的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依然是相对粗浅的，

并不具有详细的规则体系。此后 2015 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解释》中，以列举

的形式明确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范围，并规定了不能适用小额程序的案件

类型。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小额诉讼案件主要适用于金钱给付案件或者是涉

及人身关系的合同中仅在金钱给付方面存有争议的情形，即我国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的案件范围仅限于当事人提起的单纯的金钱给付之诉类型。此后最高人民

法院于 2020 年发布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北京、

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作为改革试点。在试点方案中扩大了小额诉讼案件的适

用范围，规定标的额为 5 万元以下的简单金钱给付案件均可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标的额若超出 5 万元但不超过 10 万元的若经双方当事人约定同意适用后也可予

以适用。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诉法进行第四次修订，本次的民诉法修改

a　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的体系建构［J］．法商研究，201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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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亮点便是对此前确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再次予以完善，明确小额诉讼

程序的适用条件和标的额标准；明确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负面清单制度；同时

新增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方式和审理期限的规定，鼓励人民法院在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进行审理时“一次开庭审结”，同时明确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两个月的

基本审限等一系列相关规定。至此，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成功确立。

（二）适用现状

从民诉法修改确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实施至今，该程序在司法实务中的运

用成绩并不理想，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公布的“小额诉讼程序”判决

文书，搜索筛查后发现自 2013 年以来，仅有一小部分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小额争

议案件最终是通过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来加以审理并判决的，而其他大多数案件

依然适用的是既有的简易诉讼程序。然而依照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当一件小额

争议的案件既满足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又符合法律规定的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条

件时，应当强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但小额诉讼的判决稀少的现实，无不显示

出法院在有意地规避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分析原因后可知，小额诉讼程序的

一审终审的强制性规定，可能是人民法院不敢大胆适用该程序的主要原因，司

法实务中，经一审即告终结的情形，鲜有发生，经不完全统计，几乎所有案件

都会历经两审，甚至多次审理后才得以终结，当事人上诉的情形异常频繁，自

此便可发现一审终审具有更大的风险，顾及裁判于己不利，由此便失去获得救

济的机会，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便劝退了大多数当事人，而法院为避免因自身

适用一审终审而产生错误裁判，不仅未正确解决纠纷，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同时，

审判错误问题对法院司法公信力带来猛烈的摧毁，在综合考评后，法院自然选

择刻意地去回避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四、原因分析

从我国现行的司法政策上来讲，人们内心中还是希望小额诉讼程序在实践

中被广泛加以采用，毕竟提高诉讼效率是人们公认的应当努力的方向，人民法

院与广大人民群众在小额诉讼程序能够大幅缩短案件审理周期，从而提高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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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理念上是共通的，这也就使得法院与群众坚持小额诉讼程序构建以换取

共同的利益追求，a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也就势必要将如何提高小额诉讼程序的适

用率和如何顺利运行该程序作为其努力的工作方向，而这也展现出我们应当深

刻分析小额诉讼程序适用困境原因的重要性。

（一）立法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定位模糊

对于小额诉讼程序，我国目前的法律是在广义层面上对其予以规定，但立

法层面却又试图在改革试点中发挥其将案件繁简分流的作用，且从立法结构上

来看，立法者将其置于“简易程序”这一章节下，但并未赋予其独立的章节地位，

此举使得小额诉讼程序的定位模糊，将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同质化，缺乏

其程序的独立性，不符合司法程序独立运行的现代司法理念，这也是被许多学

者所诟病的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缺陷。这种立法缺陷最终导致在司法实务中，

由于部分基层法官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律定位产生认知错误，认为其是简易程

序的组成部分，与简易程序并无实质性区别，导致法官普遍认为对于符合简易

程序适用条件的简单案件，即使标的额较小，也可以直接采用简易程序来审理，

而不必启动小额诉讼程序。由此可见，人们对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混同的

偏见意识，制约着小额诉讼程序发挥其程序自身的价值，丧失小额诉讼程序的

设立意义。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现有程序规定过于简略

我国法律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不论是在其审判程序规则方面，还是

在执行程序规则方面的规定都过于简化，就前者而言，只笼统地规定小额诉讼

程序的审理比照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进行，不论是审理期限，还是证据交换、

判决送达等方面，法律均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在上述方面参照简易程序的规定适

用，这无疑在制度层面客观诱导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产生同质化，使得小

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区分变得困难。b 而对于后者，我国法律没有制定任何

a　李浩．小额诉讼程序救济方式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2021（12）．

b　张卫平．中国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J］．法学，2018（7）：51．



·144·
小额诉讼制度的完善 2023 年 7 月

第 5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50301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专门针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执行规定，且现行法规对于普通程序以及简易程序的

执行规定与小额诉讼程序又不相匹配，导致小额诉讼程序执行规定方面的缺失，

使得借由小额诉讼程序途径赢得胜利的当事人，其胜利成果却无法得到法律的

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实质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纠纷最终无法得到实质性

解决，民众自然逐渐会对司法失去信心。

（三）有关小额诉讼程序裁判的救济不足

小额诉讼程序裁判的救济性不足，是小额诉讼程序结构性的根本问题，一

审终审的硬性规定让小额诉讼程序区别于其他诉讼程序，其只能依靠事后救济

的方式来保障当事人的错判纠正权，但审判监督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快审快结

的价值导向本身就是相互违背的，审判监督程序系一种纠错机制，启动该程序

的前提要求是发生错判或有错误的可能。倘若当事人仅仅是不满意小额诉讼案

件的审理结果，并非系该判决产生了实质错误，此时直接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来

改变原判结果是违背基本法理的。所以依照现有的小额诉讼程序救济制度规定，

倘若当事人心中的不满只是因为最终结果和预想结果有出入，但没有上升到判

决“实质错误”的程度时，对于当事人而言，其近乎没有任何救济的渠道。选

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当事人要么只能接受内心不满的判决结果，要么则需再

次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去选择通过再审的渠道去寻求救济，这种两难的选择困

境，势必会打击当事人的诉讼积极性，缺乏“中间量”救济渠道的诉讼程序无

论是给法官还是当事人都平添了一份心理压力，因此在有别的程序选择时（简

易程序），法官或当事人自然都认为选择其他程序无疑是更为保险的举措，人

们在心理上自然会疏远小额诉讼程序。a

（四）审判机构设置不统一

民诉法中仅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由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但对于小额

诉讼案件适用的具体审理机构，法律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规定，最高院始终也未

a　廖中洪．小额诉讼救济机制比较研究——兼评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一审终审

制的规定［J］．现代法学，2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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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具体指导。这就导致实践中各个法院在具体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进行审理时的做法不一的现象发生。实践中，有些地方的基层法院采取

由立案庭先予统一立案，再根据案由的不同分案至各个不同的审判法庭，由案

件承办人具体选择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方式；而有的基层法院则选择单设

庭室专门审理小额诉讼案件，如设置专审小额诉讼案件的速裁庭；还有的则是

成立专门的审判团队负责审理小额诉讼案件，先由立案庭以小额诉讼案件立案

后再直接分案至该团队予以审理。实践中，正是由于缺乏专门的小额诉讼审判

庭 a，小额诉讼案件大多由普通的审判庭承接，然而该庭的法官仍需要同时审理

该庭本身被分配的民商事案件，这就导致我国基层法院的民商事法官巨大的办

案压力，庞大的办案压力使得法官难以同时处理普通案件和小额诉讼案件，法

官总体的办案效率也由此被拉低了，小额诉讼程序的高效率特性，在庞大的办

案压力冲击下，也变得荡然无存。

（五）标的额基准规定的僵硬化

现有的小额诉讼程序标的额基准被限定在同一省份之内，采取省级一刀

切式的划分，不同省份以各省的省级行政区为单位调整小额诉讼标的额。但

是，实践中，即便是处于同一省份内，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亦有着显著差距，

以江苏省为例，2020 年，全省 13 个设区市中，仅 1 个城市 GDP 在 2 万亿元

以上，4 个城市在 1 万亿元以上，另有 9 个城市仅在 5，000 亿元以上。省内

不同地区之间 GDP 高低相差最多达 3 倍之多。b 小额诉讼程序一刀切式的受

案标的额规定与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工资差异大的社会情形产生了显

著的矛盾，反映出小额诉讼受案标的额基准确立的僵硬化。不合理的标的额

规定势必会影响不同地区之间在运用小额诉讼程序受理案件时的程序适用率

a　小额诉讼法庭最早出现于1913年的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被称为市法院的调解机构

（Conciliation of Branch of the Mupicipal Court）。也有一说认为，美国最早的小额法庭出现在1912年的堪

萨斯州。

b　例如2018年1月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标的限额的通

知》、2018年7月3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全省法院小额诉讼标的额的通知》皆以省为单位划

分小额诉讼程序标的额。



·146·
小额诉讼制度的完善 2023 年 7 月

第 5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50301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的不同，这种矛盾极易导致出现某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小额诉讼程序几乎无

法适用的尴尬情形。

五、制度完善建议

我国立法上引入小额诉讼程序是为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社会大量的

小额纠纷的司法目标，但由于最初引入时域外经验借鉴不充分，在各项规则尚

未建立健全时就急于推向实践，从而导致如今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大量问题。

充分借鉴域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以修订法律或充实司法解释

等方法进一步优化、细化制度设计和程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

序分流民事案件的功能，实现其制度设计要旨。针对未来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

具体完善，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试点研究。

（一）立法层面应当正式确立小额诉讼的独立程序地位

目前我国立法层面确实存在着小额诉讼程序、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适用不

清晰的问题，究其原因便是立法将小额诉讼程序置于简易程序这一章节之下，

剥夺了小额诉讼程序的独立性，小额诉讼程序虽然在某些规定上与简易程序有

相似之处，但从程序理念、价值追求、功能定位等层面上来看，二者是有着本

质区别的。在认清二者界限的基础上，我们应当赋予小额诉讼程序独立于简易

程序的法律地位，使二者成为并行运作的两套不同的简化处理程序，真正发挥

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分流作用。纵观世界各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体例，域外

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法律定位不外乎存在以下两种形式：第一，小额诉讼程序

独立运行的模式，如美国大部分州、韩国、英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其中，

美国有些州采取制定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规则的方式，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小

额诉讼程序指南》，而纽约、弗吉尼亚等州则采用设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法院并

结合配套的小额诉讼程序指南来审理小额诉讼案件；a 韩国于 1973 年制定了单

独的《小额案件审判法》和《小额案件审判规则》，在世界领域成为首个通过

a　 马强．美国小额法庭制度与借鉴［J］．比较法研究，2011（5）：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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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立法的方式赋予小额诉讼程序独立地位的国家；英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

区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独立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a 第二，小额诉讼

程序附属于简易程序的模式，如在德国和法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小额诉讼程序

规定在简易程序之中，没有和简易程序明显地区分开，立法只是对小额诉讼程

序作出更加简化、灵活的规定。全面分析域外立法采用的两种模式后，结合域

外立法经验，我国立法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定位可采取以下两种模式；第一种，

制定单行的《小额诉讼程序法》，由此来强化法律的指引作用。第二种，将小

额诉讼程序剥离出现有的置于简易程序章节之下的立法设计，在《民事诉讼法》

中，赋予小额诉讼程序单独的一个章节，使其在法律定位上成为一种真正的与

简易程序并列的独立程序。b 比较而言，第二种改进方法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

和立法环境最为切合，笔者建议可采取上述第二种方式。

（二）细化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则

现行立法对于小额诉讼程序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化，有流于形式，缺乏实质

内容的嫌疑，因此导致人们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忽视，认为其只是一个徒有形

式外表的模型。笔者认为实践中若想真正实现小额诉讼的立法初衷，则应当为

小额诉讼程序制定一系列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程序规则，以使其真正成为一套独

立程序。秉持着小额诉讼程序高效率、快审理的目标，在小额诉讼程序的审判

程序规则方面，立法应当予以细化，从程序的起诉受理条件、证据交换、质证

认证、证据调查、法庭审理，以及判决形式等各个方面均做出具体规定，并且

程序规定应当严格凸显其“简化之再简化”的程序特色。同样，小额诉讼程序

的执行程序方面也应加以具体规定，为其制定专属执行程序规则，以此来保障

小额诉讼胜诉人的裁判实质权益的实现。

（三）优化小额诉讼的救济路径

因现行法律规定，小额诉讼程序严格实行“一审终审”的程序救济途径，

a　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37．

b　刘秀明，骆军．小额诉讼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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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审的救济方式对于当事人而言，无疑是成本和风险最高的，小额诉讼救济

的困难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实践中该程序适用率低的核心原因。以域外经验来看，

世界各国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时，均赋予其一定的程序救济，这也是现代司法“有

程序必有救济”的理念体现，a在救济方式上，各国规定各具特色，日本系采用“事

前救济”的方式，日本立法设置“扩充庭前程序”的做法，比如设立庭前窗口、

小额诉讼程序帮助中心，详细地向当事人介绍庭审规则及注意事项，以提高当

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了解度和信任度，并且提供与小额案件相关的实质性专

业解读，从而在庭审前解决一部分的争议，避免此类型的争议影响后续小额案

件简化庭审的质量。b 而英美法系国家在小额诉讼救济方式上采用“动议制度”，

例如《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在第八章“判决后的诉讼程序”中有一条

称之为“向小额索赔法院提交的撤销原判决之动议”规定：“对于原告来说，

小额索赔判决是终局性的，只有一种例外，即在原告未能出庭，而判决又对原

告不利时，原告可以提出撤销原判决的动议；没有出庭的被告，在其上诉前，

须在原作出判决的小额索赔法院，提交一项取消缺席判决的动议；动议费是 20

美元。”c 英国民事立法中也有着类似的动议方式的救济规定，《英国民事诉讼

规则》第 27 章“小额索赔审理制”第 27.11 条“撤销判决和重新举行审理程序”

的第 1 款规定：“存在如下情形的一方当事人：（a）在对诉讼举行审理程序时

既未出庭亦没有诉讼代理人的；（b）未根据本规则第 27.9 条第 1 款向法院送达

通知书的，可根据本章之规定，申请法院作出撤销判决或者对诉讼重新举行审

理程序之命令”。第 3 款规定：“申请人惟有符合如下条件，法院方得认可当

事人的申请：（a）在审理程序时不出庭或无诉讼代理人代理有充分理由的，或

者未根据第 27.9 条第 1 款向法院送达通知书有充分理由的；（b）在举行审理程

序时有合理胜诉机会的”。d

a　傅郁林．小额诉讼与程序分类［J］．清华法学，2011（3）：49．

b　石达理．日本小额诉讼制度考察［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

（6）：50-55．

c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行政办公室司法教育和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M］．蒋

惠岭，黄斌，等译．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223．

d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S］．徐听，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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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域外立法经验，我国民诉法中也应当为小额诉讼程序设置更为便捷的

救济方式，降低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难度。笔者建议，今后对小额诉讼生效裁

判的救济方式可采用即时复议的方法，放弃原有的再审救济。这样的救济制度

设计，既可以保证当事人的程序救济权利，也可以避免原有的因提起再审救济

而影响小额诉讼程序的诉讼效率和扩大纠纷解决周期的弊病。即时复议程序具

体可以设计为，小额诉讼判决做出之日起，当事人自收到判决之日时在 3 到 5

天之内的一段时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也应当限制在 7 到 15 天

之间这样的短期内，因系向原审法院申请复议，故遵循回避原则，应当由原审

以外的法官对案件进行复议，以此保障复议程序的公正，同时规定对于经复议

作出的改判判决不得再行申请复议，a以此杜绝当事人反复对判决实行复议纠缠，

破坏判决的既判力。

（四）重新配置审判资源

现行审判体制，无法真正落实小额诉讼制度的适用，小额诉讼案件也未体

现出其原本的制度优势，从比较法上来看，各国为真正实现小额诉讼简便迅捷

审理、高效率化的功能，均设计出专门负责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机构。美国、

加拿大、新加坡等国都设有专门的小额法庭，我国香港地区设置有小额钱债审

裁处，澳门地区则设置有轻微民事案件法庭。b 通过对上述域外经验的分析，设

置专门的小额诉讼法院或小额诉讼法庭是世界各国处理小额诉讼案件的主流体

制配置。以我国司法现行体制而言，法院设置单独的小额诉讼法庭，其成员为

训练专业的小额诉讼审理法官，由其统一负责审理小额诉讼案件，这种体制设计，

可以更加合理地分配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使得普通民商事法庭的业务法官可

以专注于普通案件和复杂案件的审理，适合我国国情需要，在后续体制改革中

也更具操作性。

a　张卫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要点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231．

b　石春雷．小额诉讼程序的分流困境及其破解［J］．北方法学，202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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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小额诉讼标的额予以细化确定

现行小额诉讼标的额的规定，被普遍反映脱离于实际情形，省级统一的标

准，一直被诟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应当予以修正。标的额标准

的修改应当以实际情况为依据，真正切合我国的实际情形，此前采用的域外标

准，因域外的制度、社会环境与我国本土环境存在差异，故只能大致参考借鉴，

而不能完全照搬适用，我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小额

诉讼标的额应当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众收入状况相均衡。因此未来可以考虑

在遵循现行立法确定的 50% 这一大的标准之下，在省级以下各个地区内采用更

为灵活的标的额限制，从而得以灵活处理各类案件。a 笔者建议可通过下列两种

方式在少数省份内部先行试点改革：第一是各省高院赋予辖区内市一级法院自

行确定本辖区内小额案件标的限额的权力，由省级法院统筹监督管理本省内的

试点情况；第二是明确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小额诉讼时的标的额应当高于自然

人提起诉讼的标准，以此来区分不同民事主体之间因经济差异导致标的额不同

的情形。

六、结语

综上所述，小额诉讼程序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而作出的正确制度设计，

是解决日益繁多的民事纠纷的新途径，且该程序从实行以来也确实取得诸多成

果。但作为一项新兴的法律制度，在追求实现其便捷高效的设立初衷时，也不

能忽视实现公平公正的根本司法价值追求。因此，我国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之上，

借鉴域外经验，将理论联系实际，在制度设计和程序规制层面不断予以完善，

以求实现在发挥小额诉讼程序便捷高效的价值的同时，也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

权益。

a　王昭衡．浅析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J］．法治追踪，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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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on of the Small Claims Litig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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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mall claims procedure,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asing the huge pressure of handling cases in China’s 

practice.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sufficie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small claims system in China has shown more obvious 

shortcomings in practice, and the task of improving the small claims procedure 

is imminen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mall claims procedure since its birth, analyzes the 

real reasons for the low application rate of small claims procedure, summarizes 

and sums up the deficiencies of this procedur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vague 

legal positioning, lack of procedural regulation, and lack of relief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the above deficiencies 

of small claims procedure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overseas system experience, It will provide some improvement dir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gle for the futur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small 

claims procedure system.

Key words: Small claim procedure; One-final trial; Procedural remedies;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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